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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充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
对标补短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，坚决守住防止规模性

返贫底线，根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等相关文件精神和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相关规定，结合我县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

对标补短专项资金，是指县级财政安排专门用于监测户、脱贫户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标补短、巩固提升的专项到户资金。

第二章 资金管理

第三条 县乡村振兴局、县财政局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

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资金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，乡镇人民

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

补短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责任单位。

第四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

资金实行县级部门（县乡村振兴局）报账制，县乡村振兴局负责

建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资金专

帐。

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负责巩固拓展脱贫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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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资金使用的核实、审批、公示，

并建立对标补短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台账。

第三章 资金补助范围、标准

第六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

资金使用范围：

（一）适用对象。我县列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内的监

测户、脱贫户。

（二）适用范围。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资金主

要用于到户产业发展帮扶、补助、奖补。对监测户、脱贫户产业

发展投入较大或因受自然灾害、市场行情或疫情等原因导致产业

发展受到较大影响的，可给予适当的产业发展帮扶、补助、奖补，

每户每年原则不超过 1500元。

如确有需要，也可用于下列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到户应急帮扶

和巩固提升补助：

医疗保障方面。对监测户、脱贫户患病产生的合规医疗费用，

经基本医保、大病保险、医疗救助、社会医疗保险等政策报销（救

助）和防贫保理赔后个人承担费用仍较高，影响基本生活的，对

个人承担费用给予适当救助，每户每年原则不超过 1500元。

住房保障方面。对监测户、脱贫户唯一住房存在安全隐患（包

括已往年度享受过危房改造政策再次发生安全隐患），无法纳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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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房改造计划的，亟需进行维修改造且家庭经济比较困难，可给

予安全隐患整治费用补助，每户每年原则不超过 3000元。

基本生活方面。对监测户、脱贫户因灾、因病或其他不可抗

拒原因，导致就业困难、收入骤减或刚性支出骤增等，在实施临

时救助、专项救助等措施后，基本生活仍存在严重困难的，可给

予基本生活救助，每户每年原则不超过 1500元。

第四章 办理流程

第七条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

项资金使用流程，实行“自主申请→村级初核→乡镇（街道）审

批→县级报帐→打卡发放”的程序。

（一）自主申请。由符合条件的监测户、脱贫户向户籍所在

地的村（居）委会提出申请，填写《西充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

果对标补短专项资金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村级初核。各村（居）委会收到申请后，组织村（居）

纪检员在内不少于 3名村（居）常职干部开展申报事项核实，经

核实符合条件的召开村（社区）“两委会”或村民代表会议进行

审定，审定通过的公示时间不少于 5天。公示无异议的，将申请

及相关资料提交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。

（三）乡镇（街道）审批。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收

到各村（居）委会上报材料后及时组织进行审核，对符合条件的

进行公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 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的，按照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批程序审定后，审批表留存备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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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汇总表签字盖章后，及时上报县乡村振兴局。

（四）县级报帐。县乡村振兴局对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

处）上报汇总资料进行审定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可对申报、审批情

况进行核查，对涉及金额较大的申报对象可组织相关行业主管部

门进行入户核查。

（五）打卡发放。经县乡村振兴局审定后，及时打卡发放到

监测户、脱贫户。

第五章 监督与审计

第八条 按照“定向设立、专帐管理、透明监督、精准到户”

的原则，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要加强对巩固拓展脱贫

攻坚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资金的申报、审批等各环节

的规范管理，县乡村振兴局、县财政局要加强对标补短专项资金

的监督管理，对发现的问题督促整改到位。

第九条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

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全程接受舆论和群众监督，

公开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条 县审计等部门要加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监测户

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，对发现的问题跟踪整改到

位；情节严重的，移送相关部门依纪依法严肃处理。

第六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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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办法有效期与国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政

策期限一致。

本办法由县乡村振兴局、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1西充县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

项资金申请审批表

2.西充县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

专项资金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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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西充县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监测户脱贫户
对标补短专项资金申请审批表

申请人姓名 住 址

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

农户类型 脱贫户 监测户

申请事由

申请对象承诺

本人承诺所申报的信息和提供的资料真实、准确，无任何隐瞒，如

有虚假，本人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，并全额退还获得的帮扶、救助资

金。

承诺人： 年 月 日

村（居）委会意见
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

审批意见 年 月 日

注：此表留存乡镇（街道），请随表附佐证资料：如医疗保障方面需附身份证或户口

薄、医疗费用发票、享受报销、救助、保险理赔等资料；住房保障方面需附身份证或

户口薄、住房维修整治前中后照片和相关工程资料；产业发展方面需附身份证或户口

薄、产业发展照片等相关资料；基本生活方面需附身份证或户口薄、相关佐证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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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西充县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监测户脱贫户对标补短专项资金汇总表
乡镇（街道）： 经办人： 分管领导： 主要领导：

姓 名 住址 一卡通帐号 农户类别 补助类别 补助原因 金额（元） 备注

合 计

县乡村振兴局经办人员： 分管领导：

此表由乡镇（街道）存底一份，报县乡村振兴局一份。农户类别指监测户、脱贫户。补助类别指适用范围中的四种类别。


